保险学院校内讲座、报告会和研讨会管理办法

根据《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立信会计金融党宣〔2017〕5号）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范围
学院、系（所）单独或与校外单位联合举办的时政类、科研、学术类、课堂教学类、文化艺术类等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讲座、报告会、研讨会等，均应履行相应的备案或审批手续。
二、遵循原则
1、举办讲座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以推动科学研究、繁荣校园文化、促进学术交流和提高师生素质为总要求。组织讲座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学校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2、邀请校外人员来校或学院作讲座，邀请者或主办者需向学院或学校申请审批，应当提前至少一周时间申请。审批方应对被邀请人的相关情况,资格和立场进行审核。
3、邀请境外人员来校作讲座，须按外事审批程序上报。举办与会者来自3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会议、论坛、研讨会、交流会等，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06〕10号）的有关规定，提前3个月报批。
三、学院审批事项
[bookmark: _GoBack]1、学院、系（所）因工作需要在本单位内部举办，或与校外单位联合举办的时政类、文化艺术类的讲座、报告会、研讨会等，需填写《保险学院讲座、报告会、研讨会开设申请表》，按工作归口管理的原则报分管领导审核，并报党总支书记审批，学院办公室备案。 
2、学院、系（所）或教师个人因工作需要在本单位内部举办，或与校外单位联合举办的科研、学术类、课堂教学类和学业、职业、就业类的讲座、报告会、研讨会等，需填写《保险学院讲座、报告会、研讨会开设申请表》，按工作归口管理的原则报分管领导审核，并报院长审批，学院办公室备案。 
四、学校审批事项
学院及个人举办面向全校的讲座，需履行以下审批手续：
1、主办者通过校园网党委宣传部网页下载专区下载并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座、报告会、研讨会开设申请表》。
2、主办者按归口管理的原则报相关部门审批：各单位和部门主办的讲座，须经部门负责人同意签字后，时政类讲座送交党委宣传部审批，学术类讲座送科研处审批，教学类讲座送教务处审批，文化艺术类讲座送校团委审批。涉外及港澳台地区讲座还须经国际交流处审批；涉及宗教的讲座需专门报党委统战部审批。所有活动均须报宣传部备案。
3、主办者也可通过学校OA申请，完成审批流程：通过校内请示流程申请，并将填写好的《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座、报告会、研讨会开设申请表》作为附件。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保险学院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